地震应急预案

一、总则

（一）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灾减震法》、吉铁职院发【2011】36号文制定本预案。

（二）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在我院处置发生或可能发生地震灾害的应急活动。

（三）指导思想

在学院学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认真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把师生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建立健全处置地震灾害事件的长效机制，掌握应对地震灾害事件的主动权。

（四）工作原则

预防和处置校园突发性地震事件工作要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不麻痹大意，不掉以轻心，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布置、及时处理。预防和处置校园突发性地震事件要抓好三个环节：一是地震发生前，要立足防范，掌握主动；二是地震发生后，要迅速判明性质，并报告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和上级主管部门，同时，依法办事，注意方法，及时果断处置；三是地震平息后，要做好善后工作。

二、机构和职责
教职员工疏散安置组
组  长：工会主席 李彦
副组长：工会副主席 李惠娟
成  员：工会人员 李峰 杨贵明
电  话：0432-66137977

    教职员工疏散安置组临震应急期设置在学院工会，破坏性地震发生后，设在学院排球场。

    具体职责：负责抗震救灾工作中教职员工的疏散安置工作。统一指挥、反应迅速、措施落实、疏散有序、确保安全。
三、启动和实施
（一）临震应急行动
1、接到上级地震、临震预（警）报后，领导小组立即进入临战状态，依法发布有关消息和警报，全面组织各项抗震工作。各有关组织随时准备执行防震减灾任务，同时，听取上级有关地震情况和实情的通报，向上级防震指挥部报告实情，并随时汇报救援工作情况。

2、下辖的各组立即组织疏散学院教职员工。

3、加强各类值班值勤，保持通信畅通，以便及时掌握基层情况，全力维护正常教学、工作和生活秩序。

4、按预案落实各项物资准备。

5、协助地震宣传、新闻等部门，做好安定民心、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

（二）震后应急行动

1、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小组成员要按照预案中的疏散路线和方式组织教职员工有序疏散至安全地带，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把地震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点
2、在上级统一组织指挥下，迅速组织本校抢险救灾。

（1）迅速发出紧急警报，组织仍滞留在各种建筑物内的所有人员撤离。

（2）迅速关闭、切断输电、燃气、供水系统（应急照明系统除外）和各种明火，防止震后滋生其他灾害。

（3）迅速开展以抢救人员为主要内容的现场救护工作，及时将受伤人员转移并送至附近救护站抢救。

3、积极做好广大师生的思想宣传教育工作，迅速恢复正常秩序，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4、迅速了解和掌握本地区的受灾情况，及时汇总上报。

四、其它

1、进入防震紧急状态后，小组成员要随时关注市各新闻媒介发布各种命令、指示，按学院防震减灾领导小组发布的各类文件、电话、局域网、口授等信息立即接受各种命令、指示。

2、在抗震减灾应急行动中，要密切配合其他小组，服从指挥，确保政令畅通和各项工作落实。

3、根据本预案，结合本组实际，教职员工疏散安置组认真制订修订本组应急预案，并切实落实各项组织措施。

4、本预案从制订之日起正式施行。 

                                      2011年8月20日
